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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九 /一 ○ 年度中期業績  

 
董事局主席報告書  
 
本 人 謹 向 各 位 股 東 報 告 ：  
 

業績  
 
截 至 二 ○ ○ 九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六 個 月 ， 本 集 團 在 撇 除

投 資 物 業 公 平 值 變 動 的 影 響 後 ， 可 撥 歸 公 司 股 東 基 礎 溢 利

為 港 幣 六 十 五 億 一 千 萬 元 ， 較 上 年 度 同 期 增 加 百 分 之 四 十

四 。 每 股 基 礎 盈 利 為 港 幣 二 元 五 角 四 仙 ， 較 上 年 度 同 期 增

加 百 分 之 四 十 四 。  
 
賬 目 所 示 可 撥 歸 公 司 股 東 溢 利 為 港 幣 一 百 四 十 三 億 三 千 八

百 萬 元 ， 上 年 度 同 期 為 港 幣 六 億 九 千 二 百 萬 元 。 每 股 盈 利

為 港 幣 五 元 五 角 九 仙 ， 較 上 年 度 同 期 增 加 十 九 點 七 倍 。 期

內 賬 目 所 示 溢 利 包 括 投 資 物 業 重 估 的 盈 餘 （ 扣 除 遞 延 稅 項 ）

之 數 額 為 港 幣 八 十 六 億 一 千 萬 元 ， 上 年 度 同 期 重 估 減 值 數

額 （ 扣 除 遞 延 稅 項 ） 為 港 幣 三 十 八 億 一 千 三 百 萬 元 。  
 

股息  
 
董 事 局 建 議 派 發 截 至 二 ○ ○ 九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六 個 月

之 中 期 股 息 為 每 股 港 幣 八 角 五 仙 ， 較 上 年 度 同 期 增 加 百 分

之 六 。 股 息 將 約 於 二 ○ 一 ○ 年 五 月 四 日 派 發 予 於 二 ○ 一 ○

年 四 月 一 日 在 本 公 司 股 東 名 冊 上 登 記 的 股 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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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檢討  
售樓成績  
 
回 顧 期 內 入 賬 的 物 業 銷 售 連 同 合 作 項 目 的 收 益 為 港 幣 四 十

六 億 零 七 百 萬 元 ， 上 年 度 同 期 為 港 幣 五 十 七 億 八 千 一 百 萬

元 。 期 內 集 團 售 出 或 預 售 的 物 業 ， 按 所 佔 權 益 計 算 ， 總 值

為 港 幣 九 十 一 億 五 千 九 百 萬 元 ， 較 上 年 度 同 期 增 加 百 分 之

二 十 二 。 香 港 的 物 業 銷 售 額 為 港 幣 六 十 九 億 九 千 六 百 萬

元 ， 主 要 源 自 出 售 飛 鵝 山 峻 弦 、 九 龍 站 天 璽 及 九 龍 譽 ‧ 港

灣 。 餘 下 的 銷 售 收 益 來 自 推 售 內 地 物 業 ， 包 括 廣 州 玖 瓏 湖

及 花 都 ‧ 凱 旋 門 、 成 都 悅 城 及 無 錫 太 湖 國 際 社 區 ， 以 及 新

加 坡 的 卓 錦 豪 庭 。 今 年 一 月 至 今 ， 集 團 售 出 或 預 售 物 業 總

額 已 超 過 港 幣 七 十 五 億 元 ， 主 要 來 自 出 售 元 朗 Y O H O  
M i d t o w n 。  

 

香港地產業務  
土 地 儲 備  
 
自 本 財 政 年 度 開 始 至 今 ， 集 團 為 本 港 的 發 展 土 地 儲 備 新 增

三 幅 地 皮 ， 其 中 兩 幅 是 透 過 更 改 土 地 用 途 所 得 ， 包 括 位 於

元 朗 市 地 段 5 0 7 號 的 大 型 項 目 ， 該 項 目 毗 鄰 西 鐵 元 朗 站 ，

總 樓 面 面 積 達 二 百 三 十 萬 平 方 呎 ， 其 中 一 百 八 十 萬 平 方 呎

將 發 展 住 宅 ， 為 集 團 旗 下 Y O H O  T o w n 的 第 三 期 ， 亦 是 該 屋

苑 發 展 規 模 最 大 的 一 期 ， 落 成 後 將 成 為 元 朗 市 中 心 的 新 地

標 。 另 一 幅 位 於 將 軍 澳 6 6 B 區 的 商 住 用 地 ， 為 集 團 於 今 年

二 月 從 政 府 賣 地 投 得 。 該 地 皮 坐 落 將 軍 澳 中 心 區 ， 交 通 網

絡 完 善 ， 可 發 展 樓 面 面 積 七 十 二 萬 八 千 平 方 呎 ， 當 中 六 十

六 萬 二 千 平 方 呎 為 優 質 住 宅 。  
 
集 團 現 時 在 香 港 的 總 土 地 儲 備 為 四 千 四 百 一 十 萬 平 方 呎 ，

其 中 包 括 二 千 六 百 一 十 萬 平 方 呎 已 落 成 的 投 資 物 業 及 一 千

八 百 萬 平 方 呎 的 發 展 中 物 業 。 此 外 ， 按 地 盤 面 積 計 算 ， 集

團 擁 有 約 二 千 五 百 萬 平 方 呎 農 地 ， 大 部 分 位 於 新 界 現 有 或

計 劃 興 建 的 鐵 路 沿 線 ， 並 正 進 行 更 改 土 地 用 途 。 集 團 將 於

合 適 時 機 ， 透 過 不 同 途 徑 補 充 發 展 土 地 儲 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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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產 發 展  
 
香 港 近 期 的 住 宅 市 況 表 現 持 續 向 好 ， 交 投 量 處 於 健 康 水

平 。 內 地 人 士 在 港 置 業 的 興 趣 持 續 ， 儘 管 最 近 稍 見 放 緩 。

近 月 整 體 的 物 業 價 格 堅 挺 ， 隨 著 就 業 市 場 改 善 及 利 率 處 於

歷 史 低 位 ， 買 家 對 樓 市 仍 然 很 有 信 心 。  
 
集 團 繼 續 致 力 鞏 固 其 市 場 領 導 地 位 ， 並 訂 定 新 標 準 。 集 團

悉 力 發 展 各 類 優 質 物 業 ， 由 豪 宅 至 一 般 住 宅 屋 苑 ， 以 滿 足

不 同 買 家 的 需 要 ， 並 以 優 越 及 質 素 稱 著 ， 有 助 進 一 步 強 化

集 團 品 牌 ， 亦 使 旗 下 物 業 得 以 享 有 市 場 溢 價 售 出 。  
 
集 團 密 切 留 意 香 港 及 內 地 人 士 置 業 需 求 的 市 場 變 化 ， 以 便

在 新 項 目 的 設 計 、 間 隔 、 細 節 、 裝 飾 及 會 所 設 施 等 各 方 面 ，

回 應 買 家 不 斷 轉 變 的 喜 好 ， 並 提 供 酒 店 式 禮 賓 司 服 務 ， 迎

合 客 戶 追 求 現 代 化 生 活 的 要 求 。  
 
集 團 於 回 顧 期 內 在 香 港 落 成 的 項 目 共 四 個 ， 所 佔 樓 面 面 積

合 共 一 百 萬 平 方 呎 ， 另 計 劃 於 本 財 政 年 度 下 半 年 落 成 的 物

業 共 三 百 一 十 萬 平 方 呎 。 期 內 四 個 落 成 項 目 詳 列 如 下 :  
 
 

項 目  地 點  物 業 用 途  

集 團 所  

佔 權 益  

(百 分 率 ) 

所 佔 樓  

面 面 積  

(平 方 呎 ) 

天 巒 I 及  

天 巒 II  

上 水 古 洞 路 28 及 33 號  住 宅  100 683,000

頂 峰 別 墅  沙 田 美 田 路 68 號  住 宅  100 33,000

翠 薈  屯 門 福 亨 村 路 148 號  住 宅  100 27,000

一 號 東 港  觀 塘 偉 業 街 108 號  寫 字 樓  100 292,000

總 計     1,0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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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資 物 業  
 
連 同 在 合 作 發 展 物 業 所 得 收 益 ， 集 團 的 租 金 總 收 入 上 升 百

分 之 十 二 至 港 幣 五 十 三 億 六 千 萬 元 ， 而 租 金 淨 收 入 則 上 升

百 分 之 十 三 至 港 幣 三 十 九 億 六 千 三 百 萬 元 。  
 
由 於 商 場 及 寫 字 樓 的 續 租 租 金 持 續 上 調 ， 尤 其 是 國 際 金 融

中 心 的 續 租，以 及 來 自 環 球 貿 易 廣 場 及 I O N  O r c h a r d 商 場 的

新 增 租 金 收 益 ， 帶 動 整 體 租 金 收 入 上 升 。 集 團 收 租 物 業 的

出 租 率 維 持 於 百 分 之 九 十 三 的 高 水 平 。 回 顧 期 內 ， 商 場 租

戶 的 營 業 額 已 回 升 ， 而 寫 字 樓 的 市 價 租 金 亦 有 回 穩 跡 象 。  
 
位 於 九 龍 站 的 環 球 貿 易 廣 場 是 集 團 的 主 要 發 展 中 投 資 物

業 ， 項 目 已 接 近 落 成 。 環 球 貿 易 廣 場 第 二 期 已 於 二 ○ ○ 九

年 完 工 ， 整 座 大 樓 預 計 於 今 年 稍 後 時 間 落 成 。 目 前 環 球 貿

易 廣 場 約 百 分 之 九 十 的 寫 字 樓 面 積 已 獲 承 租 或 預 租 。 項 目

配 套 設 施 一 應 俱 全 ， 包 括 高 級 商 場 圓 方 、 豪 華 服 務 式 套 房

酒 店 港 景 匯 ， 以 及 兩 間 國 際 知 名 酒 店 ， 包 括 已 投 入 營 運 的

香 港 W 酒 店 和 計 劃 於 二 ○ 一 ○ 年 開 業 的 R i t z - C a r l t o n。位 於

環 球 貿 易 廣 場 一 百 樓 的 觀 景 台 將 於 今 年 第 四 季 開 幕 ， 為 全

港 首 個 讓 觀 光 人 士 可 三 百 六 十 度 欣 賞 壯 闊 香 港 景 色 的 觀 景

台 。 九 龍 站 項 目 的 交 通 網 絡 完 善 ， 無 論 往 來 中 環 及 機 場 ，

以 及 利 用 快 將 興 建 的 跨 境 鐵 路 前 往 內 地 ， 均 十 分 便 捷 。  
 
商 場 租 金 收 入 表 現 平 穩 ， 是 集 團 投 資 物 業 的 主 要 收 入 來

源 。 集 團 旗 下 主 要 商 場 保 持 高 出 租 率 ， 位 於 遊 客 區 的 商 場

更 受 惠 於 內 地 人 士 消 費 持 續 上 升 ， 集 團 計 劃 舉 辦 更 多 購 物

團 ， 以 吸 引 漸 次 增 多 的 內 地 訪 客 。 集 團 不 時 檢 討 租 戶 組 合 ，

藉 以 刺 激 更 多 人 流 ， 並 輪 流 翻 新 旗 下 商 場 ， 以 提 供 更 理 想

的 購 物 環 境 。  
 
國 際 金 融 中 心 的 四 季 匯 及 九 龍 站 的 港 景 匯 提 供 豪 華 設 備 及

優 質 住 房 服 務 ， 並 於 回 顧 期 內 錄 得 高 出 租 率 。 四 季 匯 及 港

景 匯 的 位 置 優 越 ， 提 供 多 種 面 積 的 單 位 ， 吸 引 來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旅 客 入 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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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及新加坡地產業務  
土 地 儲 備  
 
集 團 為 內 地 土 地 儲 備 增 添 新 項 目 ， 其 中 包 括 兩 幅 位 於 佛 山

中 心 區 的 相 連 商 住 用 地 ， 佛 山 發 展 將 受 惠 於 與 廣 州 的 進 一

步 經 濟 融 合 。 兩 幅 地 皮 可 發 展 樓 面 面 積 合 共 三 千 萬 平 方

呎 ， 將 發 展 具 規 模 及 以 優 質 住 宅 為 主 的 地 標 項 目 ， 並 可 利

用 計 劃 興 建 的 新 鐵 路 站 往 返 廣 州 市 中 心 ， 所 需 時 間 將 大 大

縮 短 。 集 團 亦 參 與 位 於 廣 州 林 和 村 的 合 資 項 目 。 該 項 目 位

處 廣 州 市 中 心 天 河 區 ， 屬 於 中 央 商 業 區 及 豪 宅 地 段 ， 而 且

鄰 近 火 車 站 ， 來 往 香 港 及 珠 江 三 角 洲 其 他 主 要 城 市 非 常 便

捷 。 該 項 目 將 發 展 二 百 萬 平 方 呎 豪 華 住 宅 ， 集 團 擁 有 該 項

目 七 成 業 權 。  
 
按 所 佔 樓 面 面 積 計 算 ， 集 團 現 時 在 內 地 的 土 地 儲 備 達 八 千

八 百 三 十 萬 平 方 呎 ， 包 括 八 千 五 百 萬 平 方 呎 的 發 展 中 物

業 ， 其 中 逾 百 分 之 七 十 五 為 高 級 住 宅 或 服 務 式 住 宅 ， 其 餘

為 頂 級 寫 字 樓 、 商 場 及 優 質 酒 店 。 另 外 三 百 三 十 萬 平 方 呎

為 已 落 成 投 資 物 業 ， 主 要 是 位 於 上 海 和 北 京 黃 金 地 段 的 寫

字 樓 及 商 場 ， 用 作 出 租 用 途 。  
 

地 產 發 展  
 
受 強 而 有 力 的 刺 激 經 濟 措 施 及 進 取 的 貨 幣 政 策 所 帶 動 ， 過

去 一 年 內 地 的 住 宅 價 格 及 交 投 顯 著 上 升 。 雖 然 近 月 市 場 的

氣 氛 和 活 動 受 到 收 緊 貨 幣 政 策 及 調 控 樓 市 措 施 所 影 響 ， 但

內 地 住 宅 市 場 的 基 本 條 件 穩 健 ， 中 長 期 而 言 前 景 樂 觀 。  
 
集 團 正 逐 步 把 其 優 質 品 牌 推 展 至 內 地 主 要 城 市 。 質 素 卓 越

的 廣 州 玖 瓏 湖 ， 自 去 年 四 月 首 次 推 售 以 來 ， 市 場 反 應 熱 烈 ，

共 售 出 約 二 百 四 十 幢 洋 房 ， 價 格 亦 享 有 市 場 溢 價 。 成 都 悅

城 的 預 售 成 績 亦 令 人 滿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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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團 於 期 內 完 成 的 項 目 計 有 上 海 國 金 中 心 第 一 座 的 八 十 八

萬 七 千 平 方 呎 寫 字 樓 ， 以 及 按 所 佔 權 益 計 算 ， 在 無 錫 太 湖

國 際 社 區 的 三 十 六 萬 二 千 平 方 呎 優 質 住 宅 單 位 。 位 於 上 海

的 濰 坊 項 目 ， 樓 面 面 積 一 百 七 十 萬 平 方 呎 ， 可 飽 覽 外 灘 美

景 ， 建 築 工 程 進 度 良 好 。 位 於 廣 州 珠 江 新 城 商 業 區 的 獵 德

村 綜 合 項 目 ， 已 於 去 年 動 工 。 該 項 目 坐 擁 優 美 江 景 ， 並 有

地 鐵 連 接 市 內 其 他 主 要 商 業 及 住 宅 區 ， 集 團 擁 有 該 項 目 三

分 之 一 業 權 。 集 團 在 蘇 州 發 展 的 綜 合 項 目 亦 於 最 近 奠 基 。

其 他 發 展 中 的 項 目 亦 按 計 劃 進 行 。  
 

投 資 物 業  
 
於 回 顧 期 內 ， 集 團 在 內 地 收 租 物 業 組 合 有 滿 意 表 現 。 內 地

的 主 要 發 展 中 項 目 進 展 順 利 ， 預 租 反 應 令 人 鼓 舞 。  
 
上 海 國 金 中 心 位 於 浦 東 陸 家 嘴 金 融 及 商 貿 區 的 核 心 ， 整 個

項 目 將 於 二 ○ 一 一 年 上 半 年 竣 工 。 項 目 將 提 供 總 面 積 四 百

萬 平 方 呎 的 甲 級 寫 字 樓 、 羅 致 多 個 國 際 品 牌 的 高 級 商 場 ，

以 及 預 期 於 今 年 第 二 季 開 幕 的 五 星 級 酒 店 R i t z - C a r l t o n。 上

海 國 金 中 心 第 一 座 其 中 二 十 二 層 將 成 為 滙 豐 中 國 總 部 ， 其

餘 寫 字 樓 樓 面 已 接 近 全 部 租 出 ， 不 少 知 名 的 國 際 及 內 地 機

構 經 已 遷 入 。 第 二 座 的 預 租 亦 已 展 開 ， 集 團 正 與 多 間 大 型

金 融 機 構 及 企 業 洽 談 租 務 。 商 場 大 部 分 舖 位 已 獲 承 租 ， 將

雲 集 多 間 頂 級 名 牌 及 著 名 食 肆 。 商 場 預 計 於 二 ○ 一 ○ 年 第

二 季 試 業 。  
 
位 於 淮 海 中 路 的 上 海 環 貿 廣 場 坐 落 浦 西 商 業 區 ， 工 程 進 展

順 利 。 項 目 總 面 積 三 百 萬 平 方 呎 ， 包 括 商 場 、 寫 字 樓 及 豪

華 住 宅 。 項 目 將 連 接 現 有 及 興 建 中 的 地 鐵 站 ， 將 於 二 ○ 一

一 年 起 分 階 段 落 成 。 商 場 面 積 達 一 百 二 十 萬 平 方 呎 ， 市 場

推 廣 活 動 經 已 展 開 ， 反 應 理 想 ， 多 間 國 際 零 售 店 正 洽 商 承

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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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團 位 於 新 加 坡 的 合 資 項 目 I O N  O r c h a r d 商 場 已 於 二 ○ ○

九 年 十 月 開 幕 。 世 界 級 商 場 I O N  O r c h a r d 位 於 烏 節 路 購 物

區 ， 總 樓 面 面 積 逾 九 十 萬 平 方 呎 ， 外 形 設 計 獨 特 。 商 場 引

入 創 新 意 念 ， 商 戶 組 合 多 元 化 ， 匯 聚 國 際 著 名 商 店 及 品 牌 ，

深 受 當 地 顧 客 及 遊 客 歡 迎 ， 出 租 率 達 百 分 之 九 十 七 的 高 水

平 。 與 其 相 連 的 頂 級 豪 宅 卓 錦 豪 庭 預 計 於 今 年 落 成 ， 接 近

九 成 單 位 以 享 有 溢 價 的 價 格 售 出 。 集 團 持 有 該 項 目 百 分 之

五 十 權 益 。  

 

其他業務  
酒 店  
 
酒 店 的 整 體 入 住 率 於 過 去 數 月 顯 著 回 升 。 海 外 訪 港 旅 客 已

見 逐 漸 恢 復 ， 而 進 一 步 放 寬 「 個 人 遊 」 計 劃 令 入 境 內 地 旅

客 保 持 健 康 增 長 。 新 政 策 容 許 深 圳 戶 籍 居 民 申 請 多 次 入 境

簽 證 ， 而 非 廣 東 戶 籍 的 深 圳 居 民 亦 可 直 接 於 當 地 申 請 個 人

遊 簽 證 ， 毋 須 返 回 原 居 地 申 請 。  
 
集 團 旗 下 酒 店 自 二 ○ ○ 九 年 年 底 錄 得 較 高 入 住 率 。 旗 下 帝

苑 酒 店 、 帝 京 酒 店 、 帝 都 酒 店 及 帝 景 酒 店 於 期 內 的 平 均 入

住 率 逾 百 分 之 九 十 二 。 四 季 酒 店 及 香 港 W 酒 店 的 入 住 率 於

二 ○ ○ 九 年 年 底 亦 明 顯 回 升 。  
 
由 於 香 港 是 亞 洲 主 要 金 融 及 商 業 中 心 和 深 受 歡 迎 的 旅 遊 熱

點 ， 集 團 將 繼 續 於 香 港 興 建 優 質 酒 店 。 位 於 九 龍 站 的 豪 華

酒 店 R i t z - C a r l t o n 將 於 今 年 竣 工，而 位 於 將 軍 澳 港 鐵 站 上 蓋

的 兩 間 優 質 酒 店 正 在 興 建 中 。 集 團 位 於 上 海 的 首 間 酒 店

R i t z - C a r l t o n ， 將 於 今 年 第 二 季 開 幕 ， 及 時 把 握 二 ○ 一 ○ 年

世 博 帶 來 的 商 機 。  

 

 

 

 

 



 - 8 -

電 訊 及 資 訊 科 技  
 
數 碼 通  
 
於 回 顧 期 內 ， 數 碼 通 的 數 據 服 務 收 益 持 續 增 長 ， 互 連 費 大

幅 減 少 及 該 公 司 推 行 的 其 他 控 制 成 本 措 施 ， 亦 有 助 降 低 成

本 ， 惟 部 分 被 輕 微 下 跌 的 漫 遊 收 益 所 抵 銷 。 數 碼 通 在 現 有

基 礎 上 進 一 步 鞏 固 在 香 港 的 市 場 地 位 ， 並 成 為 全 方 位 通 訊

服 務 的 領 導 者 之 一 ， 為 流 動 及 固 網 市 場 提 供 話 音 、 多 媒 體

及 寬 頻 的 服 務 。 數 碼 通 將 透 過 出 色 網 絡 質 素 、 獨 特 及 體 貼

細 心 的 服 務 ， 為 客 戶 提 供 嶄 新 體 驗 ， 繼 續 帶 領 市 場 。 集 團

對 數 碼 通 的 前 景 抱 有 信 心 ， 並 會 繼 續 持 有 該 公 司 的 股 權 作

長 線 投 資 。  
 

新 意 網  
 
新 意 網 於 回 顧 期 內 保 持 盈 利 。 互 聯 優 勢 憑 藉 簽 訂 更 多 新 客

戶 ， 以 及 保 持 高 租 用 率 ， 鞏 固 其 在 香 港 中 立 數 據 中 心 行 業

的 地 位 。 新 意 網 將 憑 藉 其 穩 健 的 財 務 實 力 ， 致 力 發 展 核 心

業 務 。  
 

運 輸 及 基 建  
 
載 通 國 際  
 
由 於 油 價 上 升 及 鐵 路 網 絡 持 續 擴 展 導 致 載 客 量 下 跌 ， 載 通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載 通 國 際 ） 專 營 巴 士 業 務 於 二 ○ ○ 九

年 下 半 年 的 財 務 表 現 因 而 受 到 影 響 。 載 通 國 際 旗 下 兩 間 合

資 公 司 ， 分 別 在 深 圳 營 運 公 共 巴 士 及 在 北 京 經 營 出 租 車 服

務 ， 其 業 務 在 二 ○ ○ 九 年 穩 步 發 展 。 此 外 ， 載 通 國 際 亦 擁

有 路 訊 通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該 公 司 主 要 經 營 媒 體 銷 售 業 務 。  
 

其 他 基 建 業 務  
 
內 河 碼 頭 及 機 場 空 運 中 心 的 物 流 業 務 受 惠 於 全 球 貿 易 逐 步

復 甦 ， 威 信 集 團 業 務 亦 表 現 良 好 ， 三 號 幹 線 （ 郊 野 公 園 段 ）

的 交 通 流 量 於 期 內 保 持 平 穩 。 集 團 所 有 基 建 項 目 均 位 於 香

港 ， 為 集 團 具 價 值 的 長 遠 投 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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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財務  
 
集 團 的 財 務 實 力 穩 健 ， 維 持 低 借 貸 水 平 及 高 利 息 倍 數 比

率 。 於 二 ○ ○ 九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淨 債 項 與 股 東 權 益 比

率 為 百 分 之 十 四 點 九 。  
 
集 團 近 期 的 融 資 安 排 ， 包 括 在 內 地 取 得 人 民 幣 信 貸 ， 以 及

在 香 港 進 行 的 港 元 銀 團 貸 款 ， 均 獲 熱 烈 支 持 。 集 團 以 優 惠

條 件 延 續 全 部 現 有 信 貸 ， 以 及 取 得 充 裕 新 信 貸 額 ， 令 財 務

狀 況 更 為 穩 健 及 靈 活 ， 集 團 擁 有 大 量 已 承 諾 的 備 用 銀 行 信

貸 ， 以 應 付 長 遠 發 展 所 需 。 集 團 亦 透 過 歐 洲 中 期 票 據 發 行

機 制 ， 於 回 顧 期 內 發 行 約 港 幣 十 二 億 元 的 債 券 ， 年 期 為 三

年 至 十 年 ， 以 延 長 債 務 組 合 的 年 期 及 開 拓 資 金 來 源 。  
 
集 團 絕 大 部 分 的 借 貸 均 以 港 元 結 算 ， 故 此 外 匯 風 險 極 低 。

集 團 堅 持 審 慎 的 財 務 政 策 ， 並 無 參 與 任 何 投 機 性 衍 生 工 具

或 結 構 性 產 品 的 交 易 。  
 
集 團 繼 續 取 得 本 港 地 產 商 中 最 高 的 信 貸 評 級 ， 包 括 獲 穆 迪

給 予 A 1 級 ， 前 景 評 級 為 穩 定 ， 以 及 獲 標 準 普 爾 給 予 A 級 ，

前 景 評 級 更 於 二 ○ ○ 九 年 十 二 月 由 穩 定 調 升 為 正 面 。  

 
顧客服務  
 
集 團 深 信 「 以 客 為 先 」 是 提 供 一 流 服 務 的 關 鍵 ， 因 此 透 過

不 同 渠 道 蒐 集 客 戶 對 集 團 產 品 和 服 務 的 意 見 ， 瞭 解 顧 客 所

需 。 集 團 旗 下 兩 間 物 業 管 理 公 司 康 業 和 啟 勝 ， 致 力 提 供 卓

越 管 理 服 務 ， 為 轄 下 屋 苑 的 住 戶 及 商 業 大 廈 的 租 戶 締 造 便

利 而 優 質 的 環 境 。 兩 間 公 司 更 獲 頒 多 項 物 業 管 理 及 綠 化 園

藝 的 獎 項 。  
 
新 地 會 是 集 團 與 客 戶 雙 向 溝 通 的 有 效 渠 道 ， 至 今 會 員 人 數

超 過 二 十 九 萬 名 。 該 會 為 會 員 提 供 一 系 列 置 業 相 關 及 購 物

的 優 惠 ， 包 括 深 受 歡 迎 的 優 先 參 觀 集 團 最 新 物 業 示 範 單

位 ， 以 及 置 業 獎 賞 計 劃 。 新 地 會 亦 舉 辦 各 項 活 動 ， 以 推 廣

健 康 及 和 諧 的 家 庭 生 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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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維 持 高 水 平 的 企 業 管 治 是 集 團 成 功 的 關 鍵 。 在 董 事 局 及 管

理 層 的 全 力 支 持 下 ， 集 團 適 時 發 放 公 司 資 訊 ， 並 積 極 推 動

投 資 者 關 係 的 活 動 。  
 
董 事 局 帶 領 及 監 察 集 團 的 策 略 。 集 團 設 有 由 獨 立 非 執 行 董

事 組 成 的 委 員 會 ， 以 監 察 審 核 、 薪 酬 及 提 名 的 程 序 。 由 公

司 全 體 執 行 董 事 組 成 的 執 行 委 員 會 ， 負 責 制 定 業 務 政 策 及

就 重 要 事 宜 作 出 決 定 。 上 述 所 有 措 施 加 上 行 之 有 效 的 內 部

監 控 制 度 ， 確 保 集 團 執 行 最 佳 的 企 業 管 治 。  
 
集 團 的 優 秀 管 理 及 良 好 企 業 管 治 贏 得 投 資 界 廣 泛 嘉 許 ， 年

內 獲 頒 多 個 獎 項 ， 包 括 連 續 五 年 獲 財 經 雜 誌 《 E u r o m o n e y 》

頒 發 香 港 最 佳 地 產 公 司 第 一 名 ， 於 《 A s i a m o n e y 》 雜 誌 舉 辦

的「 最 佳 企 業 管 治 五 年 總 選 」中 ， 獲 選 為 亞 洲 及 香 港 由 2 0 0 4
至 2 0 0 8 年 的 最 佳 企 業 管 治 公 司 ， 亦 獲 《 F i n a n c e A s i a 》 雜 誌

選 為 亞 洲 最 佳 地 產 公 司 及 香 港 最 佳 管 理 公 司 ， 以 及 連 續 第

四 年 獲 《 C o r p o r a t e  G o v e r n a n c e  A s i a 》 雜 誌 頒 發 亞 洲 最 佳 企

業 管 治 大 獎 。  

 

企業社會責任  
 
集 團 透 過 支 持 各 項 公 益 、 教 育 及 關 注 環 保 的 計 劃 ， 悉 力 履

行 良 好 企 業 公 民 責 任 。 最 近 贊 助 多 項 為 低 收 入 家 庭 兒 童 而

舉 辦 的 參 觀 及 戶 外 活 動 ， 「 新 地 開 心 閱 讀 」 計 劃 繼 續 舉 辦

各 類 推 廣 閱 讀 及 追 求 知 識 的 項 目 。 集 團 鼓 勵 員 工 幫 助 有 需

要 社 群 ， 目 前 義 工 隊 人 數 達 一 千 四 百 名 。  
 
集 團 致 力 保 護 環 境 ， 在 各 業 務 範 疇 中 堅 守 環 保 原 則 ， 獲 得

本 地 及 國 際 的 廣 泛 嘉 許 。 集 團 在 旗 下 商 業 及 住 宅 物 業 推 行

全 面 的 節 能 措 施 ， 並 聘 請 專 業 園 境 師 營 造 潔 淨 、 綠 化 及 舒

適 的 環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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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團 視 努 力 不 懈 的 員 工 為 最 寶 貴 的 資 產 ， 並 繼 續 招 攬 大 學

頂 尖 畢 業 生 任 職 見 習 管 理 人 員 ， 以 及 向 新 入 職 及 現 有 員 工

提 供 一 系 列 培 訓 ， 讓 他 們 發 揮 所 長 ， 提 升 專 業 水 平 。 集 團

亦 積 極 建 立 團 隊 精 神 和 追 求 卓 越 的 企 業 文 化 。  

 

展望  
 
預 期 今 年 全 球 經 濟 復 甦 將 會 持 續 ， 儘 管 步 伐 會 較 為 溫 和 。

貨 幣 及 資 本 市 場 運 作 已 普 遍 回 復 正 常 狀 況 ， 預 期 在 今 年 的

大 部 分 時 間 內 ， 多 個 先 進 國 家 在 失 業 率 高 企 的 情 況 下 ， 利

率 將 繼 續 處 於 歷 史 低 位 。 可 是 目 前 經 濟 仍 有 一 些 挑 戰 及 不

明 朗 因 素 ， 包 括 退 市 的 時 間 表 及 步 伐 ， 以 及 對 部 分 歐 盟 成

員 國 主 權 信 貸 的 憂 慮 。  
 
由 於 政 府 之 前 推 出 刺 激 經 濟 措 施 帶 來 的 後 續 影 響 ， 加 上 出

口 逐 步 復 甦 ， 預 期 今 年 內 地 的 經 濟 增 長 將 保 持 動 力 。 最 近

政 府 收 緊 信 貸 增 長 的 措 施 或 會 造 成 短 期 市 場 波 動 ， 卻 有 助

經 濟 長 遠 持 續 發 展 。  
 
隨 著 發 達 國 家 的 經 濟 逐 漸 復 甦 ， 以 及 內 地 經 濟 蓬 勃 發 展 ，

預 期 今 年 香 港 經 濟 將 有 較 好 表 現 ， 使 就 業 情 況 改 善 、 零 售

業 繼 續 增 長 及 消 費 信 心 增 強 。 香 港 與 內 地 的 經 濟 加 速 融

合 ， 長 遠 而 言 亦 將 會 為 香 港 帶 來 不 少 商 機 。  
 
預 期 香 港 住 宅 市 場 承 接 去 年 在 價 格 及 交 投 量 的 勢 頭 ， 今 年

將 有 不 俗 表 現 。 市 民 負 擔 能 力 、 按 揭 利 率 、 資 金 充 裕 及 買

家 有 信 心 等 基 本 正 面 因 素 ， 均 有 利 住 宅 需 求 。 取 得 資 本 投

資 入 境 計 劃 資 格 的 人 士 ， 對 在 港 置 業 的 興 趣 仍 將 持 續 ， 亦

有 助 增 加 市 場 需 求 。 住 宅 單 位 的 新 供 應 於 未 來 數 年 將 維 持

低 水 平 ， 而 政 府 最 新 決 定 主 動 推 出 土 地 拍 賣 的 安 排 將 有 利

本 港 物 業 市 場 中 長 期 發 展 。  
 
由 於 香 港 住 宅 市 場 前 景 良 好 ， 集 團 將 繼 續 物 色 機 會 增 加 土

地 儲 備 ， 尤 其 透 過 轉 換 農 地 為 住 宅 用 途 。 集 團 將 以 切 合 需

求 的 設 計 、 間 隔 、 單 位 組 合 、 設 施 及 市 場 定 位 ， 致 力 提 高

新 項 目 的 價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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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惠 於 內 地 旅 客 消 費 持 續 增 加 及 本 地 消 費 上 升 ， 商 場 的 租

務 預 期 繼 續 蓬 勃 ， 租 金 穩 步 上 升 。 由 於 就 業 市 場 好 轉 ， 加

上 集 團 繼 續 翻 新 部 分 商 場 ， 預 期 集 團 的 商 場 租 務 來 年 將 有

較 好 表 現 。 隨 著 全 球 經 濟 復 甦 ， 預 期 對 優 質 寫 字 樓 的 租 務

需 求 將 逐 步 改 善 ， 而 由 於 中 環 等 核 心 商 業 區 的 頂 級 寫 字 樓

供 應 有 限 ， 租 金 表 現 將 較 好 。  
 
在 內 地 業 務 擴 展 方 面 ， 集 團 將 維 持 選 擇 性 及 專 注 的 投 資 策

略 。 由 於 內 地 樓 市 的 長 遠 前 景 理 想 ， 集 團 將 繼 續 在 重 點 城

市 物 色 收 購 土 地 的 機 會 。 隨 著 投 資 項 目 例 如 上 海 國 金 中 心

陸 續 落 成 ， 加 上 有 更 多 住 宅 項 目 竣 工 ， 預 期 未 來 數 年 來 自

內 地 業 務 的 盈 利 將 會 增 加 。  
 
集 團 計 劃 於 未 來 九 個 月 內 推 售 的 主 要 香 港 住 宅 項 目 包 括 港

島 南 區 的 南 灣 、 上 水 天 巒 、 九 龍 形 品 ‧ 星 寓 以 及 位 於 屯 門

市 地 段 4 6 5 號 及 將 軍 澳 5 6 區 的 項 目 。 如 無 不 可 預 測 情 況 ，

預 期 集 團 的 業 績 於 今 個 財 政 年 度 將 有 滿 意 表 現 。  

 

致謝  
 
張 建 東 博 士 並 無 尋 求 重 選 連 任 ， 已 於 二 ○ ○ 九 年 十 二 月 三

日 舉 行 之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結 束 時 退 任 本 公 司 之 獨 立 非 執 行 董

事 。 本 人 謹 就 張 博 士 在 任 期 間 對 集 團 的 寶 貴 貢 獻 ， 表 示 衷

心 感 謝 。  
 
馮 國 綸 博 士 由 二 ○ 一 ○ 年 二 月 一 日 起 獲 委 任 為 本 公 司 之 獨

立 非 執 行 董 事 。 馮 博 士 為 管 理 專 才 及 擁 有 豐 富 營 商 經 驗 ，

將 有 助 擴 闊 集 團 在 策 略 層 面 上 的 業 務 發 展 。  
 
本 人 藉 此 機 會 對 董 事 局 各 成 員 的 英 明 領 導 ， 以 及 全 體 員 工

努 力 不 懈 投 入 工 作 ， 深 表 謝 意 。  
 
 
主 席  
鄺 肖 卿  
 
香 港 ， 二 ○ 一 ○ 年 三 月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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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董事局公佈截至二ＯＯ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之未經
審核綜合業績如下，並附列二ＯＯ八年度之比較數字：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ＯＯ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以港幣百萬元計)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說明 二ＯＯ九年  二ＯＯ八年 

收入 
 

2 13,270  15,120 
銷售成本  (6,711)  (8,451) 
毛利  6,559  6,669 
其他收益/(虧損)  351  (101) 
銷售及推銷費用  (613)  (642) 
行政費用  (705)  (720) 
未計入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變動的營業溢利 2 5,592  5,206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増加/(減少)  10,050  (4,335) 
已計入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變動的營業溢利  15,642  871 
財務支出  (260)  (333) 
財務收入  10  77 
淨財務支出 3 (250)  (256) 
所佔業績 (已包括扣除遞延稅項後之投資物業 

    公平價值增加港幣十一億四千四百萬元 

(二ＯＯ八年 : 減少港幣三億二千萬元)) : 

    

聯營公司  148  42 
共同控制公司  2,144  97 

 2 2,292  139 
稅前溢利 4 17,684  754 
稅項 5 (3,033)  44 
本期溢利  14,651  798 
   
應佔:     

公司股東  14,338  692 
非控股權益  313  106 

  14,651  798 
     
中期股息每股港幣八角五仙 (二ＯＯ八年 : 每股港幣八角) 2,180  2,051 
    
(以港幣為單位)     

公司股東應佔每股溢利 
(賬目所示每股溢利) 

6(a)   

基本  $5.59  $0.27 

每股溢利 (不包括扣除遞延稅項後 
之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 
(每股基礎溢利) 

 
6(b) 

   

基本  $2.5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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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ＯＯ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以港幣百萬元計)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ＯＯ九年  二ＯＯ八年 
 
本期溢利 

 
14,651  798 

境外業務折算賬項之匯兌差額 
 

(18)  (50) 

現金流對沖之公平價值變動 
 

(1)  - 

可供出售投資項目： 
 

   

─ 公平價值收益/(虧損) 
 277  (1,503) 

─ 售出項目後之公平價值收益撥入收益表  (55)  (154) 
─ 減值撥備撥入收益表  -  232 

  222  (1,425) 
所佔聯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51  (45)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254  (1,520) 
期內全面收益/(支出) 總額  14,905  (722) 

應佔全面收益/(支出) 總額： 
 
    

公司股東  14,613  (813) 
非控股權益  292  91 

  14,905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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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ＯＯ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以港幣百萬元計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ＯＯ九年  二ＯＯ九年 

 說明 十二月三十一日  六月三十日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73,241  158,593 
固定資產  15,353  21,612 
聯營公司  3,143  3,050 
共同控制公司  27,309  25,792 
應收放款  351  465 
其他金融資產  3,850  2,953 
無形資產  4,519  4,647 
  227,766  217,112 
     
流動資產     
供出售物業  73,737  68,347 
應收賬項、預付款項及其他 7 16,221  15,611 
其他金融資產  634  602 
銀行結存及存款   7,169  8,143 
  97,761  92,703 
     
流動負債     
銀行及其他借項  (2,253)  (2,644) 
業務及其他應付賬項 8 (15,044)  (14,600) 
已收取售樓訂金  (6,827)  (2,854) 
稅項  (3,616)  (3,990) 
  (27,740)  (24,088) 
流動資產淨值  70,021  68,615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297,787  285,727 
     
非流動負債     
銀行及其他借項  (39,488)  (39,381) 
遞延稅項  (20,533)  (18,719) 
其他長期負債  (682)  (707) 
  (60,703)  (58,807) 
資產淨值  237,084  226,92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82  1,282 
資本溢價及儲備金  231,227  220,986 
股東權益  232,509  222,268 
非控股權益  4,575  4,652 
權益總額  237,084  226,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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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說明： 
 ( 以港幣百萬元計 )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之簡明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適用的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的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錄十六編製而成。除下述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於中期財務
報表所使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ＯＯ九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之全年財務報
表所用者相同。 
 
在本會計期內，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
則、修訂本及詮釋（統稱「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修訂本及詮
釋適用於本集團由二ＯＯ九年七月一日開始之財政年度。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本) 
 

2008 年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本) 2009 年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改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 (經修訂) 呈報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 號 (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 (經修訂) 綜合及獨立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及第 1 號 (修訂本) 清盤產生之可認沽金融工具及責任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 (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 
   (修訂本)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公司或聯營 
    公司投資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 (修訂本) 股份支付─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 (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 (修訂本) 金融工具披露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 經營分部 

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5 號 房地產建造協議 
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6 號 境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7 號 分派非現金資產予擁有人 

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8 號 客戶資產轉移  

 

  
1  修訂本於 2009 年 1 月 1 日或 2009 年 7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如適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 (經修訂) 引入多項詞彙變動 (包括經修訂綜合財務報表之
標題) ，並導致多項呈列及披露方式變更。於經修訂準則下，損益賬改稱為
「收益表」，資產負債表則改稱為「財務狀況表」，現金流量表的英文名稱由
「Cash Flow Statement」改稱為「Statement of Cash Flows」。所有來自非關股東
所產生之交易的收入及支出呈報於「收益表」和「全面收益表」，及其總額轉
撥至「權益變動表」內，而所有來自有關股東之權益變動則呈報於「權益變動
表」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 (經修訂) 引入多項有關業務合併的會計處理方法將影
響商譽確認之數額及於收購期內和未來呈報之業績。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 (經
修訂) 規定若母公司於子公司的擁有權益改變，但並無導致失去子公司的控制權
則須以權益交易入賬。本集團由 2009 年 7 月 1 日起採納此經修訂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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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是一項披露準則，此準則要求定義經營分部須與內部
為分部間分配資源及評估業績而報告之財務信息採用相同劃分分部的基準。前
香港會計準則第 14 號「分類報告」規定採用風險與回報方法劃分兩組分部 (業
務及地區) 。這導致本集團須重新界定可報告分部 (參見說明 2) 。 
 
2008 年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包括香港會計準則第 40 號之修訂本，規
定興建中的投資物業被分類為投資物業及在公平價值能夠作出可靠計量時以公
平價值計量。在此修訂之前，本集團只將興建中投資物業的土地部分以公平價
值計量列賬於投資物業內及其任何收益或虧損確認為損益，而其發展成本部分
則以成本價計量列賬於固定資產內，直至興建完工後就與土地部分一起以公平
價值列賬。本集團已根據修訂本於 2009 年 7 月 1 日起將興建中投資物業的發展
成本重新分類列賬於投資物業內。此修訂於生效之後始適用，過往期間之比較
數字並未予以重列。 
 
採納上述香港會計師公會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狀況並無
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下列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
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本) 2009 年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改進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 (經修訂) 關連人士之披露 3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 (修訂本) 供股權分類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 (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 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 (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披露比較資料的有限豁免 7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 (修訂本) 集團用現金結算以股份支付之交易 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金融工具 6 

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4 號 (修訂本) 最低資金要求之預付款項 3 
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9 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金融負債 7 

 
2  修訂本於 2010 年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3  於 2011 年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4  於 2010 年 2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5  於 2010 年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6  於 2013 年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7  於 2010 年 7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本集團預期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狀況
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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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分部溢利是指經營分部之每個分部的經營溢利。該等溢利並不包括投資項目收
入、中央行政費用、其他收益或虧損、財務支出及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變動。
此為向本集團管理層用作資源分配及評核分部表現報告時採用的計量方法。 
 
本集團及所佔聯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公司於期內按經營分部劃分收入及業績之分
析如下： 
 
截至二ＯＯ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聯營公司及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共同控制公司    

 收入 業績 所佔收入 所佔業績  分部收入  分部業績
物業銷售        

  香港 3,508 1,593 857 463  4,365 2,056
 中國內地 62 16 180 56  242 72
 3,570 1,609 1,037 519  4,607 2,128
物業租賃        

  香港 3,932 2,899 874 706  4,806 3,605
  中國內地 338 241 - -  338 241
 新加坡 - - 216 117  216 117
 4,270 3,140 1,090 823  5,360 3,963
酒店經營 662 121 242 65  904 186
電訊 1,810 88 - -  1,810 88
其他業務 2,958 713 1,454 102  4,412 815
 13,270 5,671 3,823 1,509  17,093 7,180

      
其他收益   351  -   351
未分配的行政費用  (430)  -   (430)
未計入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 

變動的營業溢利 
 

5,592
  

1,509 
  

7,101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増加 10,050  1,531   11,581
已計入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 

變動的營業溢利 

 
15,642

  
3,040 

  
18,682

淨財務支出  (250)  (121)   (371)
稅前溢利  15,392  2,919   18,311
稅項      

- 集團  (3,033)  -   (3,033)
- 聯營公司  -  (17)   (17)
- 共同控制公司  -  (610)   (610)

稅後溢利  12,359  2,292   14,651

 
本集團之資產總值與最近於年報當日所呈報的並無重大分別。 



- 19 - 

 

截至二ＯＯ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聯營公司及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共同控制公司    

 收入 業績 所佔收入 所佔業績  分部收入  分部業績

物業銷售         

  香港 5,350 1,765 67 (89)  5,417 1,676
 中國內地 288 97 76 9  364  106
 5,638 1,862 143 (80)  5,781  1,782
物業租賃         

香港 3,707 2,703 783 599  4,490  3,302
  中國內地 310 220 - -  310  220
 4,017 2,923 783 599  4,800  3,522
酒店經營 618 119 269 74  887  193
電訊 1,955 93 - -  1,955  93
其他業務 2,892 730 1,373 104  4,265  834
 15,120 5,727 2,568 697  17,688  6,424

       
其他虧損   (101)  -    (101)
未分配的行政費用  (420)  -    (420)
未計入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
 變動的營業溢利 

 
5,206

  
697 

   
5,903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減少  (4,335)  (289)    (4,624)
已計入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 

變動的營業溢利 

 
871

  
408 

   
1,279

淨財務支出  (256)  (151)    (407)
稅前溢利  615  257    872
稅項       

- 集團  44  -    44
- 聯營公司  -  5    5
- 共同控制公司  -  (123)    (123)

稅後溢利  659  139    798

 
其他收益或虧損主要包括來自股票及債券投資項目收入或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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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淨財務支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ＯＯ九年  二ＯＯ八年

   
利息支出   

銀行借款及透支  187  455
須於五年內全數償還之其他借項  31  37
不須於五年內全數償還之其他借項  138  124

    356  616
名義非現金利息    43  41
減 : 撥作資本性支出之部分    (139)  (324)
    260  333
銀行存款之利息收入     (10)  (77)
    250  256

 
 

(4) 稅前溢利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ＯＯ九年  二ＯＯ八年

稅前溢利     
已扣減：   

物業銷售成本  1,818  3,661
其他存貨銷售成本   150  254
可供出售投資項目減值撥備  -  232
折舊及攤銷  494  428
無形資產攤銷 (包括在銷售成本內)  163 161

         僱員開支 (包括董事酬金及退休計劃供款) 1,819  1,752
及計入：  

售出可供出售投資項目溢利 62  154
上市及非上市投資項目股息收入 57  177
上市及非上市債務證券利息收入 50  47
於收益賬按公平價值處理的金融資產 

             之已變現及未變現之淨持有利益/(虧損) 100  (275)
 

 
(5) 稅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ＯＯ九年  二ＯＯ八年
本期稅項      
    香港利得稅     591  579
    香港以外稅項     631  52
     1,222  631
遞延稅項計入/(扣減)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變動     2,423  (808)
    其他暫時差異之產生及回撥       (612)  133
       1,811  (675)
       3,033  (44)
 
香港利得稅根據期內預算須課稅溢利按稅率 16.5%（二ＯＯ八年 : 16.5%）計
算。香港以外之稅項準備乃根據該地之適用稅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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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溢利 
 

(a) 賬目所示每股溢利 
每股基本溢利是以集團可撥歸公司股東溢利港幣一百四十三億三千八百萬
元（二ＯＯ八年：港幣六億九千二百萬元）及按期內已發行加權平均股數
二十五億六千四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六十二股（二ＯＯ八年：二十五億六
千四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六十二股）計算。  
 
截至二ＯＯ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及二ＯＯ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內並
没有任何潛在被攤薄的普通股，因此並無被攤薄後的每股溢利需要呈報。 

 
(b) 每股基礎溢利 

另外，集團以不包括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的可撥歸公司股東之基礎溢利
港幣六十五億一千萬元（二ＯＯ八年：港幣四十五億三千五百萬元）來計
算每股基本溢利作為評估集團的業務表現。溢利之對賬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ＯＯ九年  二ＯＯ八年

綜合收益表內所示公司股東應佔溢利 14,338  692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之(増加)/減少 (10,050)  4,335
相應遞延稅項計入/(扣減)之影響 2,423  (808)
出售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已變現收益 782  38
所佔聯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公司投資物業扣除 

遞延稅項後之公平價值(増加)/減少 (1,144)  320
共同控制公司出售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已變現虧損 -  (8)
 (7,989)  3,877
非控股權益 161  (34)
 (7,828)  3,843
公司股東應佔基礎溢利 6,510   4,535

 
 
(7) 應收賬項、預付款項及其他 

 
買家須按照買賣合約條文而繳交售出物業的作價。出租物業每月租金由租戶預
先繳納，而其他貿易應收賬項按有關個別合約繳款條文繳付其賬項。 
 
包括在本集團應收賬項、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項內的應收貿易賬項為港幣一
百一十二億五千四百萬元（二ＯＯ九年六月三十日：港幣一百一十六億六千一
百萬元），其賬齡為：少於六十天佔百分之九十五，六十一至九十天佔百分之
一，而超過九十天則為百分之四（二ＯＯ九年六月三十日：分別為百分之九十
五，百分之一及百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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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業務及其他應付賬項 

 
包括在本集團業務及其他應付賬項內的應付貿易賬項為港幣十四億三千七百萬
元（二ＯＯ九年六月三十日：港幣十二億七千萬元），其賬齡為：少於六十天
佔百分之六十一，六十一天至九十天佔百分之四，而超過九十天則為百分之三
十五（二ＯＯ九年六月三十日：分別為百分之六十三，百分之三及百分之三十
四）。 
 

 
財務檢討  
 
業績檢討 
 
本集團截至二ＯＯ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之可撥歸公司股東溢利為港幣一百四
十三億三千八百萬元，較去年同期港幣六億九千二百萬元增加港幣一百三十六億四千
六百萬元或十九點七倍。期內賬目所示溢利已包括投資物業公平價值〈扣除遞延稅
項〉增加港幣八十六億一千萬元，去年同期為減少港幣三十八億一千三百萬元。 
 
截至二ＯＯ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可撥歸公司股東的基礎溢利並不包括投資
物業公平價值之增加為港幣六十五億一千萬元，較去年同期港幣四十五億三千五百萬
元增加港幣十九億七千五百萬元或百分之四十三點六。期內淨租金收入為港幣三十九
億六千三百萬元，較去年同期增加港幣四億四千一百萬元或百分之十二點五，主要來
自出租物業組合內寫字樓及商場之續約租金調升，以及位於新加坡之大型商場 ION 
Orchard 所帶來之租金貢獻。由於物業銷售毛利有所增長，物業銷售溢利增加港幣三億
四千六百萬元至港幣二十一億二千八百萬元。 
 
財務來源及流動資本   
 
(a) 淨債項及負債比率 
 

截至二ＯＯ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公司股東資金由去年的港幣二千二百二十二億
六千八百萬元或每股港幣八十六元七角，增加至港幣二千三百二十五億零九百萬元
或每股港幣九十元七角。增加港幣一百零二億四千一百萬元或百分之四點六，主要
是期內可撥歸公司股東溢利港幣一百四十三億三千八百萬元及可供出售投資項目之
市價收益港幣二億二千二百萬元扣除股息支出港幣四十三億五千九百萬元。 
 
本集團財政狀況保持強勁，維持較低的負債比率及較高的利息倍數比率。於二ＯＯ
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負債比率〈按淨債項相對公司股東資金比例來計算〉為百分
之十四點九，二ＯＯ九年六月三十日為百分之十五點二。利息倍數比率〈按基礎營
業溢利及撥作資本性支出前的淨利息支出的比例來計算〉為十四點四倍，去年同期
為九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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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於二ＯＯ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債項總額為港幣四百一十七億四千一百萬元。
扣除現金及銀行存款港幣七十一億六千九百萬元的淨債項為港幣三百四十五億七千
二百萬元。集團總債項的到期組合如下：  
 

 
 

二ＯＯ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ＯＯ九年 

六月三十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償還期為 ：     
一年內  2,253  2,644 

一年後及兩年內  9,004  10,691 

兩年後及五年內  23,973  22,442 

五年後  6,511  6,248 

借款總額 41,741  42,025 

現金及銀行存款  7,169  8,143 

淨債項  34,572  33,882 

 
此外，集團亦得到銀行保證提供大量有承諾而未動用的信貸額，大部分以中長期為
主，有助減低集團於債項再融資時的風險及增強集團之融資需求彈性。 
 
集團的經常性收益根基穩固，加上持續的物業銷售現金流入及現有的龐大銀行承擔
而未動用的信貸額，集團有充裕財務資源以應付業務資金需求。 

 
(b) 庫務政策  

 
集團的整體融資及庫務事宜均集中在集團中央層面管理及監控。於二ＯＯ九年十二
月三十一日，集團百分之八十三的債項是經由全資擁有的財務附屬公司而餘下百分
之十七是經由業務性附屬公司借入的。  

 
集團因擁有龐大以港元為主的資產基礎及業務現金流量，外匯風險減到最少。於二
ＯＯ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約百分之八十二的借款為港元借款，百分之八的借
款為美元借款及百分之十的借款為人民幣借款。外國貨幣借款主要用作對香港以外
物業項目的融資。  
 
集團的借款主要以浮息計算。部分集團發行的定息票據，已透過利率掉期合約轉為
浮息債項。於二ＯＯ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大概百分之八十四的集團借款為浮息債
項，包括由定息掉換浮息的債項，百分之十六的集團借款為定息債項。衍生工具的
運用均受到嚴格監控並只用作管理集團於核心業務運作上的基本風險。本集團一貫
的政策是不會進行投機性的衍生工具或結構性產品之交易。  
 
於二ＯＯ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到期的有關定息掉換浮息掉期合約之公平
價值對沖總額為港幣四十一億四千四百萬元，有關浮息掉換定息利率掉期合約之現
金流對沖總額為港幣一億元和貨幣掉期合約（用以對沖償還美元債項本金）總額為
港幣六億八千三百萬元。 
 
於二ＯＯ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的現金及銀行結存大概百分之六十九為港元，
百分之十四為美元，百分之十五為人民幣及百分之二為其他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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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ＯＯ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附屬公司數碼通抵押部分銀行存款額港幣三億五
千四百萬元，作為保證銀行為第三代流動電話牌照及其他擔保作出履約保證。此外，
集團附屬公司抵押若干資產，賬面淨值約共港幣一百四十八億八千八百萬元作為銀行
借款抵押品，其中大部分作為中國內地銀行借款之保證。除上述資產抵押外，集團其
他資產均無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ＯＯ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的或然負債是關於銀行給予合營公司的借款所作
保證承擔及其他擔保總額合共港幣二十八億一千四百萬元（二ＯＯ九年六月三十日：
港幣二十八億三千五百萬元）。 
 
 
集團薪酬政策及長期奬勵計劃 
 

本集團於二ΟΟ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僱員人數超過三萬一千人。在未扣除代支前之

有關僱員總酬金約為港幣二十七億七千六百萬元。本集團之福利計劃乃根據市場水

平，個別員工表現及貢獻而釐定；花紅亦按員工表現而發放。本集團亦提供全面福利

計劃及事業發展機會，包括退休計劃、醫療福利及按個別員工需要提供的內部及外間

培訓課程。 

 

本集團亦有提供購股權計劃作為長期奬勵計劃予本集團之主要員工。本公司之購股權

計劃之詳情刊載於中期報告內之「購股權計劃」部分。 

 
 
釐定董事薪酬之標準 
 

本公司之薪酬理念亦適用於本集團董事。在釐定董事薪酬水平時，本公司除了參考市

場基準外，亦考慮個人能力、貢獻及公司的負擔能力。適當之福利計劃亦提供予執行

董事，包括類似提供予本集團其他員工之購股權計劃。 

 
 
中期股息 
 
董事局宣佈約 於二Ｏ一Ｏ年五月四日（星期二）派發截至二ＯＯ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六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八角五仙（二ＯＯ八年：每股港幣八角正）給予於二Ｏ
一Ｏ年四月一日（星期四）名列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股東。股東將有權選擇全部收取
現金或已繳足股款的本公司每股面值港幣五角的新股代替現金，或部分收取現金及部
分收取新股作為中期股息。一份載有相關詳情之通函及選擇表格預期約於二Ｏ一Ｏ年
四月九日（星期五）寄予各位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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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過戶日期 
 
本公司將由二Ｏ一Ｏ年三月二十六日（星期五）至二Ｏ一Ｏ年四月一日（星期四）止
（首尾兩天包括在內）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享有中期股息，所有股份
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務請於 二Ｏ一Ｏ年三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
送達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
東一八三號合和中心十七樓一七一二至一七一六室，辦理登記。 
 
 
購入、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ＯＯ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入、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普通股股份。 
 
 
企業管治 
 
截至二ＯＯ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載列於上市規則附錄十四
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 
 
 
中期財務報表審閱 
 
截至二ＯＯ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的中期業績乃未經審核，惟已由德勤․關

黃陳方會計師行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 2410 號「獨立核

數師對中期財務資料的審閱」進行審閱。而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行發出的中期財

務資料的審閱報告載於即將寄發予股東的中期報告內。此外，中期業績已由審核委

員會作出審閱。 
 

 
中期業績報告 
 
載有所有財務及其他有關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上市規則所規定
詳列資料的中期業績報告，將在聯交所的互聯網址及本公司的互聯網址 www.shkp.com
上刊載及於二Ｏ一Ｏ年三月底前派發予所有股東。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容上達 
 
香港，二Ｏ一Ｏ年三月十一日 
 
於本文件之日，本公司董事局由七名執行董事郭炳江、郭炳聯、陳啟銘、陳鉅源、鄺準、黃
植榮及陳國威；七名非執行董事鄺肖卿、李兆基、郭炳湘、胡寶星 (胡家驃為其替代董事)、關
卓然、盧超駿及黃奕鑑；以及四名獨立非執行董事葉迪奇、王于漸、李家祥及馮國綸組成。 

 


